
114年4月25日
商學院財政稅務系(含租稅管理與理財規劃碩士班)

速別：普通件

主旨：檢陳本系113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紀錄，敬請鈞長
核示。

說明：
一、有關114學年度共計有13名學生申請本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

案。
二、本系114學年度本系校級各項委員推選案。
三、本系114學年度本系院級各項委員推選案。
四、本系114學年度本系各項委員推選案。

擬辦：本案奉核後據以辦理相關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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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

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紀錄 

   
壹、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4月 23 日(星期三)中午 12:10 

 

貳、地    點：中商大樓 9樓 7923 教室 

 

參、主    席：張允文主任          紀錄:黃竫惠 

  

肆、出席人員：沈維民教授、張淑華教授、林晏如教授、許義忠教授、林冰如副教授、   

張瀞云副教授、顏志達副教授、謝蕙如助理教授。 

伍、列 席 者：葉金標助理教授   

 

陸、主席報告： 

1.今年資本預算更換 7901教室共 14台電腦主機。 

 

柒、討論事項  

案由一： 有關 114 學年度共計有 13 名學生申請本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本系 113 學年度計有 13 名學生申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(財稅三 1 林珊宇、張可昕、陳佳

敏、程筠棋、劉睿潔、朱芮樺、陳抒玗、陳柏勲、財稅三 2 李宜真、陳汶楟、陳宣瑜、鄭

皓廷、蘇奕任)，資料如附件一(傳閱)。 

決 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 本系 114學年度本系校級各項委員推選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本系 114 學年度本系校級委員推選明細如下表。 

項

次 
委員名稱 

推選限制及注意事項 

(任期一學年 114.8.1~115.7.31) 
113學年度委員 

114學年度委員名額 

(擬推派人選) 

正取 備取 

1. 
校務會議

教師代表 

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右側推

選人數包含系主任，故名額

僅有 1名者，則為推選備取

委員。 

 需為專任教師。 

 副教授以上教師不得低於各

系推選委員總數的三分之

二。 

林冰如(備取) 當然委員 林冰如 



2 
 

2. 
教(部)務

會議委員 
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林晏如(備取) 當然委員 — 

3. 
學生申訴

評議委員 

◆ 不得兼任行政職、學生獎懲

委員 

◆ 正取與備取性別需不同 

顏志達(男性) 

張淑華(女性) 

 顏志達

(男性) 

 張淑華 

(女性) 

4. 
性別平等

教育委員 

◆ 二學年(114.8.1～116.7.31) 

◆ 每系推舉教師代表依「指定

性別」推選 1名 

— 
林晏如 

(女性) 
— 

 

決  議：第 1項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備取委員林冰如老師得票 7票通過；第 3項學生申訴評議委員顏

志達老師得票 7票，張淑華老師得 6票，分別推舉為正取與備取委員；第 4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正

取人選林晏如老師得票 7票通過，名單如上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由三： 本系 114學年度本系院級各項委員推選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本系 114學年度本系院級委員推選明細如下表。 

項

次 
委員名稱 

推選限制及注意事項 

(任期一學年 114.8.1~115.7.31) 
113學年度委員 

114學年度委員名額 

(擬推派人選) 

正取 備取 

1. 
院務會議

委員 

 院長、副院長及系主任為當

然委員，右側推選人數不包

含系主任。 

 副教授以上教師不得低於各

系推選委員總數的三分之

二。 

林晏如(推派) 許義忠 — 

2. 
院教評 

委員 

 需為專任教授。 

 請再推選備取委員 1名。 

許義忠 

林晏如(備取) 
林晏如 張允文 

3. 
院課程 

委員 

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右側推

選人數不包含系主任。 

 需為系課程委員會召集人。

如召集人為系主任，另從系

課程委員人推選。 

顏志達 顏志達 — 

4. 
院務發展

委員 

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右側推

選人數不包含系主任 
張淑華 張淑華 — 

5. 
院學報 

委員 

 系主任、副院長非為當然委

員。 
張瀞云 張瀞云 — 

6. 
院國際交

流委員 

 系主任、副院長非為當然委

員。 
謝蕙如 謝蕙如 — 

7. 
院校外實

習委員會 
 教師代表：每系推舉 1名。 林冰如 林冰如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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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第 2項院教評委員正取林晏如老師 6票，備取張允文老師 5票通過；其餘各項委員推舉正

取人選皆獲得 7票人數通過，名單如上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四： 本系 114學年度本系各項委員推選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本系 114學年度本系委員推選明細如下表。 

項

次 
委員名稱 

推選限制及注意事項 

(任期一學年 114.8.1~115.7.31) 
113學年度委員 

114學年度委員名額 

(擬推派人選) 

正取 備取 

1. 系務委員  全體教師 全體教師 
財稅系全體 9

名教師 
— 

2. 
系課程 

委員 
 全體教師 全體教師 

財稅系全體 9

名教師 
— 

3. 
系教評 

委員 

 系(所)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九

人及候補委員若干人，送請

院長轉請校長核聘。 

財稅系專任教授

及副教授 8名 

外聘 1人 

財稅系專任教

授 5名 
— 

4. 

系學術與

產學推動

委員會委

員 

各領域教

師推派一

名 

 全體教師 

 各領域推派一推動老師(會

計、稅務、經濟、財政) 

財稅系全體 9名

教師 

4名領域推動教

師 

(會計:沈維民 

稅務:林晏如 

經濟:張淑華 

財政:許義忠) 

財稅系全體 9

名教師 

4名領域推動

教師 

(會計:沈維民 

稅務:林晏如 

經濟:張淑華 

財政:許義忠) 

— 

5. 

學生實習

委員會委

員 

 全體教師 

 推派一召集人 

財稅系全體 10

名教師 
1名召集人 

(林冰如) 

財稅系全體 9

名教師 
1名召集人 

(林冰如) 

— 

6. 

學生就業

輔導委員

會委員 

 全體教師 

 推派一召集人 

財稅系全體 10

名教師 
1名召集人 

(張允文) 

財稅系全體 9

名教師 
1名召集人 

(張允文) 

— 

7. 

系友會事

務委員會

委員 

 全體教師 

 推派一召集人 

財稅系全體 10

名教師 

1名召集人 
(顏志達) 

財稅系全體 9

名教師 

1名召集人 
(顏志達) 

— 

8. 
系學會指

導老師 
◆  推派一位教師 顏志達 顏志達 — 

9 圖書委員  推派一位教師 張瀞云 張瀞云 — 

 

決  議：第 3項系教評委員經兩階段討論，第一階段討論系教評委員組成人數，經過討論與投票

後，開票結果六票贊成五人組成委員會，一票贊成七人組成。故 114學年度本系系教評組成委員為

五人，第二階段考量到，低階不可高審，經在場五位委員討論後，同意 114學年度推選本系五位教

授為組成本系系教評委員，其餘本系 114學年度系級各式委員會，經出席委員七票支持，全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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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。 

 

 

捌、臨時動議 無 






